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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辦公處 社區發展協會 人民團體 

有意願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由公所、社會局先行評估，欲辦據點之單位是否符合初審條件 

1. 同一區內之里涵蓋率已達飽和(即各里均已設有據點) 

2. 最近一年度該里的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全市老年人口平均比率 

3. 是否為本市復興區 

4. 其他經公所或本局認定確有增設需求者 

由社會局協助函請中央

同意該單位不受一里一

據點限制 

 

自社會局函轉中央同意的公文起 2個月內， 

單位需辦理據點試辦，並通過社會局檢核 

(經中央同意之單位，2個月內未試辦或檢核未通

過，當年度即無法再申請成立據點) 

同里已有據點 同里無據點 

考量據點永續經營與

社區長輩社會參與之

習性，據點設置以里

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

會為主要輔導對象，

人民團體次之 

試辦並通過社

會局檢核後 

由公所、社會局詢問該單位預

設據點之里別，里辦公處及社

區發展協會之辦理據點意願  

符合初審條件之一 

通知公所、社會局 

未符合任何初審條件 

仍須依中央一里

一據點規定辦理 

中央未同意 

中央同意 

成立據點，送計畫予社會局核定 


